


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Top Shelf G有限责任公司与APG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Top Shelf G有限责任公司（“Top Shelf G”）、APG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“APG资产”）通过其关联实体、贝恩资本房地产投资者零售核心增值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（“BCREI GP”）及11North Management Retail Core Plus CI Holdings, LLC（“11North Co-Invest”）签署协议，拟共同设立一个合营企业。合营企业将投资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零售商业地产及相关资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交易后，Top Shelf G、APG资产（通过关联实体）、BCREI GP的关联实体和11North Co-Invest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约48.5%、48.5%、1.5%和1.5%的股权。合营企业将由Top Shelf G、APG资产和BCREI GP共同控制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 Top Shelf G
	Top Shelf G于2025年3月24日成立于美国，主要业务是间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。
Top Shelf G的最终控制人为GIC (Realty) Private Limited (“GIC Realty”)。GIC Realty是一家控股公司，主要业务为从事房地产投资。

	
	2. APG资产
	APG资产于2013年7月31日成立于荷兰，是一个荷兰养老金基金资产管理公司。
APG资产的最终控制人是Stichting Pensioenfonds ABP，是荷兰政府和教育部门员工的养老金基金。

	
	3. BCREI GP
	BCREI GP于2025年10月23日成立于美国，主要业务是通过合营企业开展房地产投资。
BCREI GP的最终控制人是贝恩资本房地产投资者有限公司，是一家房地产私募投资机构，通过旗下的基金投资于房地产领域及有长期需求增长的其他领域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□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□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□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□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□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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